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8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49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入海河流总氮污染防控的流域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杨雪娜 1  张启超 1  董艳平 2* 

1 山东省生态环境规划研究院  2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DOI:10.12238/eep.v8i3.2567 

 

[摘  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沿海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在不断地加快,使得大量含氮的污

染物随入海河流排入海洋,导致近海海域富营养化问题日益严峻。基于此,文章首先引入了协同治理理论,

从组织架构、责任分配、政策协同、监管联动、公众参与、技术共享等多个维度,系统地构建了入海河

流总氮污染防控的流域协同治理机制。经由提出的机制,希望能够为改善入海河流的水质、推动海洋生

态保护提供理论方面的依据与实践层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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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es in China's coastal areas have been accelerating, leading to a large amount of nitrogen-containing 

pollutants being discharged into the sea through rivers, causing the eutrophication problem in nearshore waters 

to become increasingly severe. In response to this, the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ing a basin-wid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total nitrogen 

pollution control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responsibility allocation, policy 

coordination, regulatory linkage,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echnology sharing. The proposed mechanism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water quality in coastal rivers and promoting 

marine ecologic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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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总氮作为入海河流的主要污染物之一,其来源广泛,涵盖了

农业面源污染、生活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等多个方面。而

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当中的各区域间水体相互连通,

使污染物的迁移与扩散具有跨区域性的特征,所以单一区域的

治理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总氮污染的问题,亟需建立起流域

协同治理机制,以此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最终实现对入海河流

总氮污染的有效防控。因而加强入海河流总氮污染防控的流域

协同治理研究,对于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保障海洋资源可持续利

用、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多个方面均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入海河流总氮污染现状及流域治理困境 

1.1总氮污染现状 

近些年来,我国入海河流水质监测数据显示,入海河流总氮

浓度仍相对较高,造成河口区附近海域无机氮浓度超海水水质

三类水质标准。而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的氮肥、畜禽养殖产生

的粪便污水,和城市生活污水中含氮的洗涤剂、排泄物,以及工

业生产过程中化工、食品加工等行业排放的含氮废水,都是总氮

污染的主要来源。上述这些污染物会通过地表径流、地下渗透

等方式进入河流,之后在河流流动的过程中不断地累积,最终汇

入海洋,从而加剧了近海海域的富营养化程度,进一步引发了赤

潮等生态灾害,威胁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

发展[1]。 

1.2流域治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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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跨区域协调困难 

入海河流会流经多个行政区域,且不同的区域在经济发展

水平、产业结构、环境管理目标等方面存在着差异。通常上游

地区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可能会放松对于污染排放的管控,下游

地区则受到污染的影响,会要求上游加强相关的治理。但区域间

的利益诉求难以平衡,导致双方在污染治理的规划制定、治理措

施实施等方面难以形成有效的协同[2]。 

1.2.2责任划分不明确 

由于流域内涉及到了多个行政主体和利益相关方,均在总

氮污染治理责任界定上存在着模糊地带。比如对于一些跨界污

染事件,难以明确具体的责任主体,进而致使治理工作无法及时

且有效地开展。同时不同部门在环境管理职能上,也存在着交叉

重叠,而环保、水利、农业等部门在总氮污染防控工作中的职责

划分不清晰,就容易出现多头管理或者管理真空的情况。 

1.2.3监管与技术支撑不足 

当前流域内的环境监管体系尚不完善,其中缺乏统一的监

测标准和数据共享平台,因此各区域监测数据难以实现有效地

整合与分析,影响到了总氮污染状况的全面与准确评估。就治理

技术方面而言,虽然部分地区采用了一些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

但由于区域间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且缺乏技术交流与共享机

制,导致先进的技术依然难以在流域内得到广泛地推广与应用,

最终的整体治理效率低下。 

2 流域协同治理机制构建 

2.1协同治理理论基础 

协同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

其旨在通过打破政府部门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类型主体之

间的壁垒,将各方资源与力量进行整合,从而形成协同效应,实

现共同的目标。对于入海河流总氮污染防控的实践场景来说,

引入协同治理理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主体层面来看,政府在污染防控中承担着政策制定、监管

执法等关键职责；而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生产经营行为

与污染物排放是密切相关的关系,需要通过技术升级和管理优

化来减少总氮的排放；社会组织如环保公益组织、行业协会等,

则能够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即协调各方的利益,并推动公众的参

与；公众则是污染防控的重要力量,其环保意识和行为会直接影

响到污染防控的成效。只有上述这些多元主体在总氮污染防控

中各自扮演好不同的角色,再通过协同合作,才能实现资源的最

优配置和效益的最大化[3]。 

从协同的过程来看,信息共享则是基础。为此可建立统一的

信息共享平台,使各主体能够及时地获取准确的总氮污染数据、

治理进展等信息,以此为协同决策提供依据。而资源整合是协同

过程的关键,其中包括了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的合理调配,

务必要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行动协同则是协同的保障,

即各主体要围绕着共同的防控目标,在污染监测、治理工程实

施、执法监管等多个方面相互配合、协同行动,一齐形成强大的

治理合力,才能提高污染治理的效率和效果,从而实现流域生态

环境的整体改善。 

2.2组织架构协同 

由于一个完善的组织架构是实现流域协同治理的重要前提,

因此在入海河流总氮的污染防控之中,要成立起流域层面的总

氮污染防控协同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应由流域内各省级政府

的主要负责人,以及环保、水利、农业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共同

组成。然后协同治理委员会还要下设办公室,将其作为日常工作

的机构,且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具体事务的组织与实施。同时建立

区域间的协调联络机制,要定期地召开联席会议,就污染治理规

划、治理措施、资金投入等重大问题进行协商与讨论。 

2.3责任分配协同 

在实践当中,明确且合理的责任分配是保障流域总氮污染

防控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而在责任分配协同方面,首要任

务就是清晰地界定流域内各行政区域、各部门在总氮污染防控

中的具体责任。 

对于各行政区域而言,应该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

谁补偿”的原则,建立一套污染责任追溯与生态补偿机制。但上

游地区作为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的源头区域之一,其在加强污染

治理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会导致

经济成本的增加。因此为了平衡上下游地区的利益关系,下游

受益地区应当根据实际的情况,给予上游地区适当的生态补

偿,一般补偿方式可以包括资金补偿、项目合作、技术支持等

多种形式。 

此外对于造成跨界污染的责任主体,必须依法追究其法律

责任,借助法律手段来强化责任约束[4]。同时还要细化环保、水

利、农业等部门的职责分工。具体来说：环保部门主要负责着

污染源的监测与监管、环境执法、污染治理工程的审批与验收

等工作；水利部门侧重于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水利工程的建设

与维护、河流生态流量的保障等等；而农业部门的工作核心为

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控,当中包括了推广绿色农业技术、规范畜禽

养殖污染治理、加强农药化肥使用管理等等。经由详细的部门

间协作清单,即可明确各个部门在污染源监测、污染治理工程

建设、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等方面的具体任务和工作流程,进而

避免出现职责不清、相互推诿的现象,确保了治理工作的有序

开展。 

2.4政策协同 

政策协同首先要由流域层面统一地制定总氮污染防控规划

和相关政策标准,以确保各个区域治理目标和措施的一致性。而

在规划制定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地考虑到流域的自然地理条

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污染源分布等因素,再明确不同阶段的

防控目标和重点任务。相关政策标准的制定则需要涵盖污染物

排放标准、环境质量标准、治理技术规范等多个方面,以此为各

区域的污染防控工作提供统一的依据。 

其次便需要加强产业政策与环境政策的协同,即对于流域

内高污染、高排放的涉氮产业进行调整和优化。面对不符合环

保要求的化工、食品加工等涉氮企业,应通过政策引导、经济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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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等手段,来推动其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促使其采用清洁

生产工艺,来减少总氮的排放。而对于无法实现达标排放的企业,

务必依法依规进行关停并转。同时鼓励发展绿色环保产业,积极

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

互动。 

另外就是要建立政策执行监督与评估机制,以此为基础定

期地对各区域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为此可通过实地

调研、数据分析、公众反馈等多种方式,全面地了解到政策执行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政策落实不到位、执行偏差等。针对发现

的问题,理应及时地进行调整和完善,以此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

适应性。 

2.5监管联动 

监管联动是保障流域总氮污染防控措施有效落实的关键环

节之一,而构建统一的流域总氮污染监测网络则是监管联动的

基础工作。一方面要制定统一的监测标准和数据采集规范,进而

确保各区域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为此在监测站点的布

局上,需要充分地考虑河流的流域范围、污染源分布、水流特点

等因素,并合理地设置监测断面和监测点,以此实现对流域内总

氮污染状况的全面覆盖。另一方面便是通过先进的监测设备和

技术手段,实时地采集水质数据,再通过网络将其传输至统一的

数据平台,从而实现监测数据的实时共享。 

不仅如此,还要建立跨区域的环境执法联动机制,目的是加

强区域间环境执法队伍的协作配合。此机制需要定期地开展联

合执法行动,特别是针对偷排、超排等环境违法行为要进行严厉

地打击。剧场在联合执法的过程中,各区域执法队伍需要打破地

域限制,做到相互支持、协同作战,形成强大的执法威慑力。同

时还需建立执法信息共享机制,用于及时地通报违法企业信息、

执法动态等,进而提高执法的效率和效果。 

2.6公众参与协同 

在公众参与与协同方面,加强环保宣传教育是首要的任务。

通常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如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以

及社区宣传、学校教育、企业培训等方式,广泛地开展环保宣传

活动,借此向公众普及入海河流总氮污染的危害、防控知识和相

关政策法规,从而提高公众对于总氮污染危害的认识,并增强公

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意识[5]。 

另外则可建立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旨在为公众参与污染

治理工作提供一个更加便捷的渠道。于此公众可以通过举报热

线、网络平台等方式,对发现的污染问题进行举报,或者是通过

意见征集、问卷调查等形式,来为污染治理工作建言献策。而对

于公众反映的污染问题,相关部门要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地

进行调查处理,并且要将处理的结果向公众进行反馈,以此增强

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信任感。 

3 结语 

本文的核心在于研究入海河流总氮污染防控的流域协同治

理机制,经研究构建了涵盖组织架构、责任分配、政策协同、监

管联动、公众参与、技术共享等多个维度的协同治理体系。然

而流域协同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在实际应用的过程

中依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像区域间利益协调的复杂性、政策执

行的难度等。所以未来还需进一步地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以及加

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才能提高协同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同时也应加强对于协同治理效果的长期跟踪评估,及时地总结

经验与教训,并基于此不断地优化治理机制,最终才能为实现入

海河流总氮污染有效防控和海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

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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